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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特殊群体医疗参保障基
金”启动了，请民政局方面对“特殊群
体”这个范畴作明确回答。

答：根据《中牟县特殊群体医疗
保障基金使用管理办法（试行）》的有
关规定，我们把“特殊群体”分为因患
重大疾病导致家庭贫困或无法脱贫
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员、低保对象、五
保对象、困境儿童、重度残疾人、低
收入家庭成员、贫困老党员、市级以
上劳模、荣获三等功以上的退伍军人
等9类对象。

记者：建档立卡贫困人员信息、及
全县75岁以上老人数和基本信息是
否实行动态上报，上报周期是什么？
请县扶贫办、县公安局方面回答。

答：我们根据《中牟县特殊群体医
疗保障基金使用办法（试行）》，制订了
具体的《实施方案》，要求县扶贫办每
年7月15日将当月最新全县建档立卡
贫困人员的基本信息数据传递给县慈
善总会，上报周期为1年。

根据中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中牟县特殊群体医疗保障基金使用实
施方案（试行）的通知》的有关要求，县
公安局每年 7月 15日前将当月 75岁
以上老年人数和基本情况的最新信息
传递给县慈善总会，上报周期为1年。

记者：此项针对特殊群体医疗保
障基金的设立，毋庸置疑是个惠民利
民的好政策，是本“好经”，关键看怎样
“念”，申请程序是啥,申请材料有哪
些，如何保证最终审批结果的公平、公
正，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请民政局方
面针对这几个问题进行详细解答。

答：这些问题的确是社会最关心
的问题。关于申请的程序：申请人首

先应通过村（居）民委员会提出书面申
请并提供有关材料，村（居）民委员会
应对申请人的家庭情况进行调查，调
查情况属实，出具调查意见，并在村
（居）务公开栏进行公示（不少于 7
天），无异议后，报乡民政所审核；民政
所接到救助申请后，组织人员对申请
人的家庭情况进行入户调查，调查情
况属实无异议后，出具救助意见，报县
慈善总会；县慈善总会接到申请，会对
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并组织人员进行
入户调查，调查情况属实，审批发放救
助金。

关于都需要哪些申请材料：救助
申请人提供书面申请书，填写中牟县
特殊群体医疗保障基金救助审批表，
身份证、户口簿复印件1份，两寸免冠
照片 1张；村（居）民委员会出具的调
查意见;大病医保部门的报销票据（如
无法提供原件的，复印件加盖报销单
位及报销数额加盖公章）；医院诊断证
明、住院证、出院证、医疗费用清单、出
院结算发票等相关材料。

通过严格的村、乡、县三级的严格
把关，每个程序都需要有经办人签字
加盖公章，最后审批严格按照《实施方
案》规定的救助比例执行，还要社会公
示。相信通过这些严密的程序，严格
的把关会做到既不“漏助”一人，也不
会“错救”一个，从而保证审批结果的
公正和公平。

记者：从刚才发布的情况来看，中
牟县特殊群体医疗保障基金希望做到
城乡统筹、突出重点、分类救助的这样
一个目的，将救助的范围和对象进行
了分类，并且也设立了“一事一议”制
度，如果出现这些分类之外的特殊群
体，他们通过怎样的程序才能被列入

“一事一议”的议程？
答：对于《特殊群体医疗保障基金

使用办法(试行）》规定以外的特殊群
体，首先要符合因病致贫这个条件。
因不可预料的意外事故、突发大病等
原因造成事实贫困而无法提供有效医
疗票据的，申请程序与《实施方案》规
定的程序一致，县慈善总会定期上报
中牟县特殊群体医疗保障基金管理领
导小组，召开“一事一议”会议进行研
究决定。

记者：此项针对特殊群体医疗保
障基金的具体救助标准，请民政局方
面详细解答，并对这个标准设定的科
学性、合理性，做一个明确的界定。

答：申请对象患病住院医疗费用
经过报销后，个人承担的合规医疗费
用超过 3000元可申请特殊群体医疗
保障基金救助，个人负担费用在
3000~5000元的部分按照 50%的比例
进行救助；5000~10000元的按照 60%
的比例进行救助；10000~15000元的
部分按照 70%的比例进行救助；
15000~50000元的部分按照 80%的比
例进行救助；50000 元以上的按照
90%的比例进行救助，不设封顶线。

我们根据贫困大病对象个人承
担医疗费用的不同，设置不同的救助
比例，花费越大，救助的比例越高，不
设封顶线。重点向重特大病患者倾
斜，最大限度地解决特困群体的医疗
负担，保证基金救助标准的公正性、
合理性。

记者：从刚才有关负责人对中牟
县特殊群体医疗保障基金相关情况的
介绍得知，此项保障基金是以政府主
导、民政主管、部门协同、社会化运作

的方式来运行此项基金的。有关部门
具体将如何进行社会化运作，社会化
运作的优越性是什么？

答：目前，国家现行的社会保障体
系日益完善，并不断地提标扩面，最大
程度地解决民生问题。但仍有一部分
弱势群体，在通过医保报销、政策救助
后，依然不能摆脱贫困，尤其是因病返
贫、因病致贫现象较为突出，现行社会
保障政策或致遗漏。为此，设立中牟
县特殊群体医疗保障基金，实行社会
化运作，作为现行社会保障政策的有
益补充和延伸，以期探索一种政府政
策保障为主，社会化救助为辅的新模
式，彻底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社
会问题，最终实现消除贫困、改善民
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脱贫目标。

记者：中牟县慈善总会作为此项
基金的组织实施单位，针对此项基金
的使用、监督管理问题，如何做到公
开、公正、专款专用呢？

答：针对此项基金的使用、监督管
理问题，县慈善总会将设立专账，专款
专用，并设立专项基金部，配备专人进
行管理。基金运行过程中严格按照
《中牟县特殊群体医疗保障基金实施
方案（试行）》的要求，严格程序，严格
审批。

在此项基金的监督管理问题上县
慈善总会将定期向中牟县慈善总会理
事会、监事会报告基金使用情况；自觉
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审计和监督；按
照《慈善法》《公益事业捐赠法》的规
定，通过相关媒体，定期向社会公示基
金使用情况。通过内部监督、政府监
督和社会监督三项措施来确保此项基
金使用的专款专用，公正、公开。
记者 张朝晖

中牟县特殊群体医疗保障基金启动
哪几类居民可以得到实惠？

——中牟县民政局、县慈善总会等负责人答记者问

9月26日上午10时，中牟县民政局、中牟
县慈善总会联合县委宣传部以及中牟县特殊
群体医疗保障基金各成员单位，在县政府新
闻发布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中牟县特殊
群体医疗保障基金正式启动。就有关问题，中
牟县民政局副局长、县慈善总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王豫伟等接受记者采访。

2017年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深化之
年，而因病致贫、大病返贫的社会问题还很突
出，为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加大对中牟县
因病致贫、大病返贫等特殊群体的医疗救助力
度，帮助困难群众早日脱贫，中牟县政府对此高
度重视，并将此项工作列入2017年民生实事
工作任务，通过县政府第四次常务会议研究决
定，由县财政预算列支2000万元，以政府主
导、民政主管、部门协同、社会化运作的方式，由
中牟县民政局在中牟县慈善总会设立中牟县特
殊群体医疗保障基金，作为政府政策救助体系
的有益补充和延伸，以期探索一种保障为主，社
会化救助为辅的新模式，彻底解决因病致贫、因
病返贫的社会问题，最终实现消除贫困、改善民
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脱贫目标。


